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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

：

3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公司

5201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严晓俭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7

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

124,068,6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2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6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4,059,43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0.4578%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1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为长沙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长沙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继续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从上期担保合同到期日开始，即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表决结果：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子公司与关联企业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轻工

集团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2,259,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十八个月内为八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批准公司在十八个月内为八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该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仅限用于八家子公司因主营业务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开立保函等；并授权公司总裁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表决结果如下：

（

1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禹春武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2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严晓俭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3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张建新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4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袁莉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

（

5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徐秋红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6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徐震午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7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陈安民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

8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芸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

（

9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王利平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郑培敏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志强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李文祥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次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表决结果如下：

（

1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肖丹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

2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

（

3

）同意

124,068,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选举张红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均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进行了

回避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2-042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长沙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董事会批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向中国银行长沙市芙蓉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为两年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5

日。鉴于该笔综合授信额度的

担保期限已经到期，长沙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继续向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金额为人

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申请由公司继续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从上期担保合同到期

日开始，即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沙公司设立于

1985

年

3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

1,700

万元，注册地为长沙市，法定代表人为

樊燕，公司持有其

80%

股权。主营业务为工程承包、设计、咨询、监理等。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长沙公司资产总额

25,350.53

万元，负债总额

21,775.13

万元，净资产

3,575.40

万元，

2011

年度，长

沙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39,893.17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393.93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长沙公司总资产

30,630.59

万元，净资产

3,944.55

万元，

2012

年

1-9

月份完成营

业收入

34,34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92.84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二、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情况

公司拟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长沙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长沙公司为

主营业务开展所需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开立保函等；本笔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2

年

9

月末净资产

的

5.04%

。

本笔担保无反担保。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长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有利于促进控

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拟接受担保的长沙子公司经营稳定，

偿债能力较强，为其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长

沙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四、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当期和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余额为人民币

6,960

万元，均系对控股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而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2

年

9

月

30

日）

净资产的

11.70%

。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2-043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

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下

午

2

：

3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

1218

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职代会主席团第三次联席会议。会议经

过认真讨论，选举李农先生、何一帆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

司

2012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附：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农先生，

1965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本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工会副主席、法务审计部经理，纪委委员，兼任北京子公司监事、广州子公司

监事、南宁子公司监事、中轻建设子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咨询子公司监事，海诚建筑院子公

司监事。李农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个人未持有中国海诚的股份，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一帆先生，

1969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

师。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工程造价咨询部经理。何一帆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个人未持有中国海诚的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编号：临

2012－040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从

2012

年

12

月

10

日起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书面的方式送达与会人员，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表决

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由王亚非董事长主持，经过充

分讨论、认真审议，关联董事王亚非、程春雷回避表决，与会其他董事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安徽

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整合公司新媒体出版业务资源，同时也为了避免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时代漫游

"

）未来在新媒体出版的开发与经营中与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

竞争，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时代新媒体

"

）拟受让安徽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出版集团

"

）所持有的时代漫游

800

万股股权（持股比

例

80%

），受让价款为

803.744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获得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转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财教

[2012]2670

号）核准

同意。

时代漫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主要经营动漫产品设计、开发、投资

及衍生服务，手机动漫、图书策划、文教、办公用品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会展服务，《时

代漫游》期刊出版、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动漫图书；电视综艺、电视专题制作、发行，增值电

信业务的信息服务业务。 目前， 时代漫游已与

40

余家新媒体机构组成了稳定的运营渠道，与

100

家以上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已经注册成为苹果、安卓、三星、联想等移动应用商店开发者，

与多家主流硬件商建立了联系，拥有

200

种（套）以上动漫出版物知识产权，具有各类出版和动

漫企业资质。

安徽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时代漫游进行了资产评估。 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2]

第

2130

号评估报告，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时代漫游资产账面价值

578.71

万元，评

估值

1,034.92

万元，增值

456.21

万元，增值率

78.83 %

；负债账面值

30.24

万元，评估值

30.24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值

548.46

万元，评估值

1,004.68

万元，增值

456.21

万元，增

值率

83.18 %

。造成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时代漫游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

已于各会计期间结转损益，账面价值为

0.00

元，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从而造成评估增值。

近年来，时代漫游积极投入新媒体产品研发及创作，重点进行团队培养、网络建设与资源

锁定。时代漫游成为时代新媒体控股子公司后，公司新媒体出版业态将更为丰富，其正在开发

的

"E-BOOK3.0"

互动阅读产品，适用于各类

3G

载体，结合少儿教育、图文赏析与同步教学等模

式，点击量大，广告收入不断增加，蕴藏巨大商业价值，拥有广阔的渠道优势。时代漫游所拥有

的作者资源、服务能力、技术水平、人才团队、品牌效应，将大大增强公司新媒体业务的综合实

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新媒体出版业务的内容、创意、技术、人才等资源，提高硬件水平，

扩展业务范围，增强技术研发能力，配合当下

"

三屏合一

"

的各类产品，实现传播的有效增值，

从而推动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更好发展，打造未来数字出版的庞大产业链。

由于安徽出版集团持有公司

58.44%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时代新媒体与安徽出版集团的股权转让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2012-041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

：

00

以通

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从

2012

年

12

月

10

日起以传真、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及相关资料。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维明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与会全体监

事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整合公司新媒体出版业务资源，同时也为了避免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时代漫游

"

）未来在新媒体出版的开发与经营中与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

竞争，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时代新媒体

"

）拟受让安徽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出版集团

"

）所持有的时代漫游

800

万股股权（持股比

例

80%

），受让价款为

803.744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获得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转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财教

[2012]2670

号）核准

同意。

由于安徽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

述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时代新媒体与安徽出版集团关联交易，按照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规定进行，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原则签订协议，程序合法，交易价格

公平、合理，无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编号：临

2012－04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时代新媒

体

"

）受让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出版集团

"

）持有的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时代漫游

"

）

800

万股股权（持股比例

80%

）。安徽出版集团持有公司

58.44%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王亚非（为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程春雷（为安徽

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

,

按照

"

公平、合理、公正

"

的原则，有利于进一步

整合公司新媒体出版业务资源，同时可以避免时代漫游未来在新媒体出版的开发与经营中与

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2

年

12

月

20

日，时代新媒体与安徽出版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代新媒体以

公司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受让安徽出版集团持有的时代漫游

80%

股权。本次交易获得安徽

省财政厅《关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批复》（财教

[2012]2670

号）核准同意。

2．

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时代漫游经评估净资产为

1,004.68

万元人民币，现按净资

产评估值的

80%

确定受让总价款为

803.744

万元人民币。

3．

安徽出版集团持有公司

58.44%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以上转让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4.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亚非、程春雷回避表决，与会的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册地：合肥市蜀山区圣泉路

111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亚非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和投资业务以及对所属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依法实行资产或股权管理，融资咨询服务。二、对所属企业国（境）内外图书、期

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的出版及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进行管理，图

书租型造货咨询服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安徽出版集团所持有的时代漫游

80%

股权。

2．

时代漫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主要经营动漫产品设计、开发、投资

及衍生服务，手机动漫、图书策划、文教、办公用品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会展服务，《时

代漫游》期刊出版、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动漫图书；电视综艺、电视专题制作、发行，增值电

信业务的信息服务业务。 目前， 时代漫游已与

40

余家新媒体机构组成了稳定的运营渠道，与

100

家以上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已经注册成为苹果、安卓、三星、联想等移动应用商店开发者，

与多家主流硬件商建立了联系，拥有

200

种（套）以上动漫出版物知识产权，具有各类出版和动

漫企业资质。

3．

安徽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时代漫游进行了资产评估。 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2]

第

2130

号评估报告，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时代漫游资产账面价值

578.71

万元，评

估值

1,034.92

万元，增值

456.21

万元，增值率

78.83 %

；负债账面值

30.24

万元，评估值

30.24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值

548.46

万元，评估值

1,004.68

万元，增值

456.21

万元，增

值率

83.18 %

。现按净资产评估值的

80%

确定受让价款为

803.744

万元人民币。造成评估增值的

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时代漫游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已于各会计期间结转损益，账

面价值为

0.00

元，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从而造成评估增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基本内容

2012

年

12

月

20

日，时代新媒体与安徽出版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代新媒体以

公司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

803.744

万元受让安徽出版集团持有的时代漫游

80%

股权。

2.

定价基准

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时代漫游经评估净资产为

1,004.68

万元人民币，按照

"

公平、

合理、公正

"

的原则，本次交易按净资产评估值的

80%

确定受让价款为

803.744

万元人民币。

3.

交易标的和金额

安徽出版集团将其持有的时代漫游的

80%

的股权， 以时代漫游净资产评估值的

80%

即人

民币

803.744

万元转让给时代新媒体。

4.

资金来源

公司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

5.

交易结算方式

双方在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由时代新媒体将转让款支付给安徽出版集团。

6.

交易生效条件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时代漫游积极投入新媒体产品研发及创作，重点进行团队培养、网络建设与资源

锁定。时代漫游成为时代新媒体控股子公司后，公司新媒体出版业态将更为丰富，其正在开发

的

"E-BOOK3.0"

互动阅读产品，适用于各类

3G

载体，结合少儿教育、图文赏析与同步教学等模

式，点击量大，广告收入不断增加，蕴藏巨大商业价值，拥有广阔的渠道优势。时代漫游所拥有

的作者资源、服务能力、技术水平、人才团队、品牌效应，将大大增强公司新媒体业务的综合实

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新媒体出版业务的内容、创意、技术、人才等资源，提高硬件水平，

扩展业务范围，增强技术研发能力，配合当下

"

三屏合一

"

的各类产品，实现传播的有效增值，

从而推动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更好发展，打造未来数字出版的庞大产业链。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相关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董事

全票通过；关联交易按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受让价款，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

正的原则，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书；

3．

资产评估报告；

4．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5．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批复》。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邮

件、传真和电话等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冼燃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其中冼燃、丁金铎、王雅涛为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次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处置募集资金购置固定资产设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端电

视机结构件二期建设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以自筹资金购入

４

台杨力

ＪＨ－

２００Ｂ

钣金冲压设备，设备不含税原值

７８６

，

３２４．７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成功上市获得募集资金后，根

据相关规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

４

台设备在置换

之列。此

４

台设备经过近

３

年的满负荷生产后，经评估，设备性能不稳定，内部硬件老化，存在一

定的生产安全隐患，为盘活公司资产，公司同意对此

４

台设备进行变卖，经过市场询价，

４

台设

备处置价值在

４２

万元左右，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设备净值约

５３

万元，预计损失

１１

万元。该

４

台设

备处置收入将转入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授信业务，额度为人民币壹亿

伍仟万元整。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国际

／

国内贸易

融资、国内信用证、资金业务等业务品种，采用信用方式，期限壹年。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在授信有效期内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一

切有关法律合同文件。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人亲笔签名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邮

件、传真和电话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常永军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

过表决，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２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常永军为交易对方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回避表决）。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认为， 公司向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是为了处置长期

处于亏损的控股子公司，其有利于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并有效地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转让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处置募集资金购置固定资产设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端电

视机结构件二期建设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以自筹资金购入

４

台杨力

ＪＨ－

２００Ｂ

钣金冲压设备，设备不含税原值

７８６

，

３２４．７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成功上市获得募集资金后，根

据相关规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

４

台设备在置换

之列。此

４

台设备经过近

３

年的满负荷生产后，经评估，设备性能不稳定，内部硬件老化，存在一

定的生产安全隐患，为盘活公司资产，公司同意对此

４

台设备进行变卖，经过市场询价，

４

台设

备处置价值在

４２

万元左右，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设备净值约

５３

万元，预计损失

１１

万元。该

４

台设

备处置收入将转入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授信业务，额度为人民币壹亿

伍仟万元整。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国际

／

国内贸易

融资、国内信用证、资金业务等业务品种，采用信用方式，期限壹年。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在授信有效期内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一

切有关法律合同文件。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人亲笔签名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

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印姿美”）经营不佳，为控制风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

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人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的价格将公司持

有的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股东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毅昌投

资”），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与毅昌投资在广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毅昌投资是本公司持股

１６．８６％

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经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审议时，公司关联董事冼燃、丁金铎、王雅涛（该三位董事是毅昌投资

的股东）回避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

公司转让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事宜已获得上海印姿美股东会的批准， 其他股东自然人

金奇龙、王培民、季英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海印姿美的另外三个自然人股东金奇龙、王培民、季英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２８２

法定代表人：李华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２９

号

２０２

房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主要股东：冼燃持股

４２．９％

，李华祥持股

１９．２％

，丁金铎持股

８．１％

，董风持股

５．８％

，任雪峰持

股

４．６％

，王雅涛持股

５．１％

，以及其他合计持股

１４．３％

的

８

位自然人股东

经营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毅昌投资总资产

２５３

，

７７４

，

１３１．６６

元， 净资产

２０２

，

６６１

，

８７９．１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销售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１

，

５９１

，

６４０．７６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毅昌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７６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６．８６％

， 从

２０１２

年年初截至目

前，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该关联交易方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为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形。

（

２

）标的资产价值

本次交易的基准日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ＧＺＡ１０２５

审计报告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为

－３７６．９０

万元，公司所持有的目标股权相对应的权益为人民币

－

３２８．６５

万元。

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股权涉及的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联信 （证） 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Ａ０３８５

号】确认，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程评估，确认评估价值

－４３２．１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所

持有目标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７６．８２

万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１３９２８７７

法定代表人：金奇龙

注册资本：

１

，

１７１．８７５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地址：上海青浦区金泽镇商周路

２７

号第

６

幢

１０６

室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加工玻璃制品、五金制品、板材、家具、电器零配件、家电产品、五金模具、五金

冲压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 公司持有其

８７．２％

的股权， 自然人金奇龙、 王培民、 季英分别持有其

４．７４％

、

４．２２％

、

３．８４％

的股权。

上海印姿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

，

３３０

，

３９２．５６ １３

，

４１７

，

０６６．３１

负债总额

２０

，

０９９

，

３６８．９８ ６

，

２６２

，

６３４．４３

应收账款

２

，

４２６

，

４６４．３４ ４１

，

８７３．６５

净资产

－３

，

７６８

，

９７６．４２ ７

，

１５４

，

４３１．８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１７

，

１６１．１６ １

，

０９６

，

４２０．１５

营业利润

－１０

，

９３３

，

９３１．８１ －２

，

５７９

，

６９２．４６

净利润

－１０

，

９２３

，

４０８．３０ －２

，

５７９

，

２４３．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５２

，

５５８．０７ －６

，

８８２

，

１６１．０７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ＧＺＡ１０２５

审计报告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为

－３７６．９０

万元，公司所持有的目标股权相对应的权益为人民币

－

３２８．６５

万元。

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股权涉及的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联信 （证） 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Ａ０３８５

号】确认，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程评估，确认评估价值

－４３２．１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所

持有目标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７６．８２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上海印姿美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对上海印姿美增资人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增资后公

司持有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鉴于上海印姿美持续经营不善，为避免进一步损失，公司同意

转让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而受让方毅昌投资的部分股东是公司的经营层领导，为了支持公

司发展，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以公司对上海印姿美的原投资金额人

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作为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公司转让目标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

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安排：在交易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

完毕。

３

、股权转让完成：交易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９０

个工作日内由上海印姿美向其注

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手续完成后视为股权转让完成。

４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

（

１

）上海印姿美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本公司转让本协议项下的全部股权；

（

２

）本公司有权决策机构通过决议，同意出让本协议项下的本公司所有的上海印姿美股

权；

（

３

）毅昌投资有权决策机构通过决议，同意购买本协议项下的本公司转让的全部股权；

（

４

） 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

（

５

）如上述所载之先决条件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６

个日历月内获得全部满足，则本协

议不再生效，并视为自始就未签署。而且各方均互不承担责任。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同业竞争等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印姿美的股权，上海印姿美不再纳入本

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本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本

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２

、本次交易是基于本公司资产整合的需要，处置低效投资，回收投资资金，有利于公司主

业的发展。

３

、本次关联交易产生的收益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具体会计处理将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毅昌投资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以人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的价格将公司持有的上海

印姿美

８７．２％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股东毅昌投资。监事会认为，公司向毅昌投资转让上海印姿

美

８７．２％

股权是为了处置长期处于亏损的控股子公司，其有利于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并

有效地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转让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暨

关联交易事项。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通过事先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０２１．８７５

万元。本次关

联交易定价是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２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

定。

基于此，我们同意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冼燃、丁金铎、王雅涛按规定予以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利益。公司通过转让控股子

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集中主业，实现更好的效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

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

８７．２％

股权的关联交易。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就本次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保荐机

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资产整合的需要，处置低效投资，回收投资资金，有利于公司主业

的发展；

２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３

、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

综上所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报告》；

６

、《上海印姿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

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了整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

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一创”）。

一、厦门一创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一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

１６９９

号东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电视机结构件、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注塑模具、冲压模具、改性塑

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其制品；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持有厦门一创

１００％

的股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厦门一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

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２１

，

９１８．８５

负债总额

７

，

０９０

，

９５６．８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７

，

０９０

，

９５６．８２

净资产

－６

，

５６９

，

０３７．９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５８８７９５．２５

利润总额

－３０

，

５８０．２

净利润

－３４

，

５６３．２１

二、注销厦门一创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整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一创，将厦

门一创的人、财、物等资源转入本公司，同时将厦门一创所有的业务也转至本公司，其现有业

务均不受影响。

由于厦门一创所拥有的优良资产及核心业务均转移到本公司，清算并注销厦门一创不会

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及盈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本次注销厦门一创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厦门一创注销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厦门一创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并将积极关注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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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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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概述

１

、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江苏毅昌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毅昌”）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江苏毅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叁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壹年。江苏毅

昌将根据其发展状况与资金使用计划，审慎使用该笔授信额度。

２

、对外担保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５％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

５７．６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按照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相关

手续。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７

，

２０６

万元

股权结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９．４１８８％

，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０．５８１２％

。

法定代表人：任雪峰

经营范围：液晶背光模组紧密钣金件、高端电视结构件、金属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

售；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其制品的研发、销售；电

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品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

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２

、财务状况（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４８２

，

２７７

，

０２５．９４ ３４４

，

１６１

，

８６４．９７

负债总额

２７８

，

２１５

，

６８２．８９ １５８

，

１６９

，

０７２．５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６４

，

５３５

，

６８２．８９ １４４

，

４８９

，

０７２．５５

净资产

２０４

，

０６１

，

３４３．０５ １８５

，

９９２

，

７９２．４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４０２

，

４４８

，

２１８．１８ ３１５

，

８３４

，

１８５．８４

利润总额

２２

，

８６７

，

６８２．０５ １３

，

０６２

，

５４９．７２

净利润

１８

，

０６８

，

５５０．６３ １０

，

７９９

，

３７０．９９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苏毅昌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人民

币叁仟万元。全部授信额度本金及利息由本公司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四、对外担保的原因、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为公司子公司江苏毅昌提供担保支持， 是为满足其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目

前该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江苏毅昌的两笔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含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４．９

亿元，占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２５％

，无逾期担保。上述担保为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不存在为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

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9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五


